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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60,151,133 股，占公司总股本 54.4256%，可

交易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26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

量 

1 赫建 是 

晶华光学

董事长、

总经理 

D 15,257,150 

13.8049% 45,771,450 

2 

广州海汇科创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否 - 

D 12,153,600 

10.9967% 0 

3 

广州至善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否 - 

D 4,203,000 

3.8029% 0 

4 广州始祖鸟投 否 - D 3,770,000 3.4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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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有限

合伙） 

5 

中国－比利时

直接股权投资

基金 

否 - 

D 3,350,000 

3.0311% 0 

6 黄河 否 

晶华光学

董事、副

总经理 

D 773,700 

0.7001% 2,321,100 

7 侯军华 是 - D 1,836,800 1.6620% 918,400 

8 

广州晶投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是 - 

D 1,253,333 

1.1340% 626,667 

9 
云南金宁投资

有限公司 
否 - 

D 1,762,500 
1.5947% 0 

10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否 - 

D 1,625,000 
1.4703% 0 

11 宋飞 否 - D 1,220,000 1.1039% 0 

12 

深圳市弘湾创

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弘湾博

观（肇庆）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否 - 

D 1,150,000 

1.0405% 0 

13 万琴英 否 - D 1,000,000 0.9048% 0 

14 
弘湾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否 - 

D 1,000,000 
0.9048% 0 

15 

广州正奇咨询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否 - 

D 1,000,000 

0.90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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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朱为缮 否 

晶华光学

董事、副

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D 243,750 

0.2205% 731,250 

17 胡启志 否 - D 960,000 0.8686% 0 

18 徐冬梅 否 - D 900,000 0.8143% 0 

19 王仙桃 否 - D 800,000 0.7239% 0 

20 

深圳市弘湾创

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弘湾航

之（佛山）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否 - 

D 770,000 

0.6967% 0 

21 
芜湖万隆新材

料有限公司 
否 - 

D 758,000 
0.6858% 0 

22 姜文 否 - D 604,000 0.5465% 0 

23 梁琦 否 - D 480,000 0.4343% 0 

24 张漫 否 - D 475,600 0.4303% 0 

25 冯育升 否 - D 438,500 0.3968% 0 

26 肖连丰 否 - D 401,500 0.3633% 0 

27 濮杏雅 否 - D 400,000 0.3619% 0 

28 柳瑞春 否 - D 365,000 0.3303% 0 

29 邝振鹏 否 - D 200,000 0.1810% 0 

30 冯兆辉 否 - D 166,900 0.1510% 0 

31 张龙清 否 - D 150,000 0.1357% 0 

32 王潇 否 - D 126,000 0.1140% 0 

33 杨灏 否 - D 100,000 0.0905% 0 

34 李福生 否 - D 100,000 0.09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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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朱振华 否 - D 81,000 0.0733% 0 

36 袁巧章 否 - D 45,000 0.0407% 0 

37 林建辉 否 - D 35,000 0.0317% 0 

38 龚强 否 - D 31,000 0.0280% 0 

39 肖和平 否 - D 21,000 0.0190% 0 

40 黄和 否 - D 20,000 0.0181% 0 

41 圣海春 否 - D 15,000 0.0136% 0 

42 朱秀伟 否 - D 14,624 0.0132% 0 

43 佟竞娆 否 - D 11,000 0.0100% 0 

44 孙蕾 否 - D 11,000 0.0100% 0 

45 管宇强 否 - D 10,000 0.0090% 0 

46 郑昆石 否 - D 10,000 0.0090% 0 

47 
北京中秀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否 - 

D 7,900 
0.0071% 0 

48 恽潇 否 - D 7,000 0.0063% 0 

49 汪汉英 否 - D 6,000 0.0054% 0 

50 张孝宪 否 - D 5,000 0.0045% 0 

51 庞桂华 否 - D 4,000 0.0036% 0 

52 阮栩栩 否 - D 4,000 0.0036% 0 

53 马偲 否 - D 3,900 0.0035% 0 

54 扶松 否 - D 3,000 0.0027% 0 

55 张海锋 否 - D 2,000 0.0018% 0 

56 陈挺 否 - D 2,000 0.0018% 0 

57 
广州正中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否 - 

D 2,000 
0.0018% 0 

58 庄锦秀 否 - D 1,600 0.0014% 0 

59 鲁学军 否 - D 1,000 0.0009% 0 

60 吴墀衍 否 - D 1,000 0.0009% 0 

61 张蕾 否 - D 1,000 0.0009% 0 



公告编号：2025-017 

62 王云 否 - D 400 0.0004% 0 

63 李立鸣 否 - D 376 0.0003% 0 

合计 — 60,151,133 54.4256% 50,368,867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1、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2.4.2的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以及上市前直接

持有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际支配 1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

相关主体，持有或控制的本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前的股份，自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 

2、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

理指 1 号——申报与审核》第十三条：“本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的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的在册股东属于《上市规则》2.4.2 和 2.4.3规定的限售主体的，应当按照

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两个交

易日内，通过发行人披露自愿限售公告，承诺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

行并上市之日不减持发行人股票，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

票限售。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终止的，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

售”。 

2023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11 月 27 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2023年 11月 27日，公司对符合前述自愿限售规

定的股东全部股份实施完成自愿限售。 

2025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了北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广州市晶华精密

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的决定》（北证发

〔2025〕16号）。上述自愿限售情形已解除。 

公司拟解除此次自愿限售，由于赫建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根据规定，本次拟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5%的限售；由于黄河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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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规定，本次拟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5%的限售；由

于朱为缮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根据规定，本次拟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5%的限售。 

股东侯军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赫建的哥哥，为赫建的一致行动人，且其所持

公司股份为挂牌前已持有，由于公司挂牌已满一年但未满两年，根据规定，本次

拟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 2/3的限售。 

股东广州晶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赫建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的企业，为赫建的一致行动人，且其所持公司股份为挂牌前已持有，由

于公司挂牌已满一年但未满两年，根据规定，本次拟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 2/3的

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60,151,133 54.4256%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48,823,800 44.1764% 

2、个人或基金 918,400 0.8310% 

3、其他法人 626,667 0.567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0,368,867 45.5744% 

总股本 110,520,000 1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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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份 

2023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11 月 27 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2023年 11月 27日，赫建、广州海汇科创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至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63 名股

东出具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承诺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

发行并上市之日不减持发行人股票，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

股票限售。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终止的，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

售。 

2025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了北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广州市晶华精密

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的决定》（北证发

〔2025〕16号）。上述自愿限售情形已解除。 

 

五、备查文件 

《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10日股东名册》 

《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除限售申请》 

 

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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